


总 说 明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顾何幸福桥至公墓道路改造工程施工

2、工程地点：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

3、建设规模：本工程包括约1977m2道路改造及新建约840m2停车场。

二、编制范围

清单范围内的土方、道路、管网等内容。

三、编制依据

1、建设单位提供的工程量清单；

2、《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和相关工程量计算规范，

以及省、市关于计价规范和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

3、省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计价定额，以及与计价定额配套执行的相关计价文件:

(1)《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版)

(2)《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版)

(3)《江苏省施工机械台班定额》(2007年)，以及《关于发布江苏省建筑与装饰、

安装、市政计价定额(2014年)中调整和增加机械的台班单价组成的通知》(苏建价函

[2015]5号)

(4)《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版）

(5)《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

的通知》（苏建价[2016]154号）

(6)《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增值税计价政策调整的通知》(苏建函价

[2019]178号)

(7)《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建设工程人工工资指导价的通知》(苏建函价

[2025]66号)

4、材料价格按《泰州市工程造价管理》2025年第2期发布的指导价执行，对于

未发布的材料价格，参照市场询价；

5、与本工程建设有关的标准、规范、技术资料等；

6、其他相关资料。



四、编制说明

1、工程量由建设单位提供，结算时按规定调整；

2、根据建设单位意见，暂列金额按分部分项工程费的5%计入其他项目费，用于

可能发生的签证、变更等；

3、本工程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按《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

计取方法的公告[2019]第19号》执行；

4、本工程计价方式为一般计税方式，中标单位为小规模纳税人时，如由于税收

政策而涉及造价调整的，结算时按照税务部门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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